
中共能源材料与化工学院委员会文件
院党委〔2021〕07 号

能源材料与化工学院日常检查走访学生宿
舍制度（暂行）

各系、部门：

第一条 学生宿舍是大学生日常生活和学习的重要场

所，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为进一步推动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宿舍，切实维护学生宿舍的安全稳定，

营造良好的宿舍文化氛围，不断提高辅导员工作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特制订本制度。

第二条 辅导员走访学生宿舍，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掌

握学生的思想动态，把教育、管理和服务有机结合起来，把

握学生成长规律，扎实做好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第三条 辅导员走访学生宿舍的工作内容

（一）做好思想教育和价值引领工作。深入学生宿舍，

与学生交流、谈心，全面了解学生特别是重点关注学生的思

想动态，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处理好思想认识、价值取向等



方面的具体问题，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

（二）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状况。提醒督促学生充分

利用好课余时间，认真学习，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加强调

查研究，在走访中及时听取、收集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做好

信息反馈工作；针对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耐心的解答

和正确的引导。

（三）关注学生宿舍的卫生和安全状况。指导学生创造

宿舍良好的生活环境，了解宿舍卫生情况，教育引导学生注

意饮食、财物、水电等安全，排查学生宿舍私拉电（网）线、

违规使用高功率电器等安全隐患。对发现的问题，立即采取

措施督促学生整改；对发现的违规违纪行为，及时进行批评

教育。

（四）落实学生宿舍管理规定。引导学生自觉遵守宿舍

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切实落实晚查房工作，杜绝迟归晚归、

留宿外人等行为，以及在宿舍喧哗吵闹、抽烟喝酒等不良现

象，营造文明有序的宿舍环境。

（五）指导学生宿舍文化建设。结合所带年级、专业的

学生特点，引导学生制定宿舍文明公约，开展文明宿舍创建

活动，营造特色鲜明的宿舍文化氛围。

（六）妥善处理突发事件。在走访中遇到学生宿舍突发

事件，要快速反应，积极妥善处理，有效控制事态的发展，



确保学生宿舍安全、稳定。

第四条 辅导员走访学生宿舍的工作要求

（一）辅导员走访学生宿舍每月应不少于 4 次，原则上

每个学期对所带年级、班级的所有学生宿舍走访不少于 2 次；

日常卫生安全检查每月不少于 1 次，对存在安全隐患、有特

殊情况的学生宿舍要及时上报、并重点关注，定期跟踪。

（二）辅导员在走访学生宿舍时要坚持教育管理服务相

结合，注意方式方法，多样化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三）辅导员在走访学生宿舍之后，应根据走访情况，

实事求是地填写《能源材料与化工学院辅导员走访学生宿舍

情况登记表》。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进行归纳整理，并向学

院领导及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反馈，切实解决学生的诉求。

第五条 本规定适用于我院全体专、兼职辅导员。

第六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学生工作办公室

负责解释。。

中共能源材料与化工学院委员会

2021 年 11 月 11 日


